
兰州城关查询商标流程丨甘肃商标设计丨甘肃商标转让

产品名称 兰州城关查询商标流程丨甘肃商标设计丨甘肃商
标转让

公司名称 甘肃鼠标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兰州西站十字中天健广场3栋703

联系电话 13919252691 13919252691

产品详情

山东雪花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驳回纠纷案

一审法院认为：

  我国《商标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凡同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已经注

册的或者初步审定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由商标局驳回申请，不予以公告。依此规定，商标申请人在

申请商标注册时，应当对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已经注册的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进行避让，

其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具备显著性，便于识别，否则将不被准许注册。判断两个商标是否近似，应当比

商标的文字、图形是否易使消费者发生混淆为标准。从商标的组成看，二者的图形却有不同，但申请商

标的文字部分与引证商标的文字部分均由两个汉子“雪花”组成，二者在文字构成与呼叫上完全相同。



由于文字部分具有明显的呼叫识别功能，故应为商标的主体部分，是体现商标显著性的主体。故申请商

标构成引证商标的近似商标。依据相关规定，认定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应当以相关公众对商品或服务

的一般认识综合判断，如它在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方面相同，或者相关公众一

般认为其存在特定联系、容易造成混淆的商品。本案中，申请商标指定使用的商品为《类似商品和服务

区分表》第30类的第3016小类上的“味精”、鸡精（调味品），引证商标核准使用的商品为第30类中的

第3014小类上的“精盐”。从商品注册分类来看，二者属于类似商品。从商品的实际销售市场来看，“

味精、鸡精”与“精盐”一般均摆放于“调味”类用品中，相关消费者在看到申请商标的“雪花及图”

之“味精”“鸡精”时，很容易联想到它与引证商标的“雪花及图”之“精盐”间存在某种特定联系，

从而造成对两种商品来源产生混淆和误认，故二者属于类似商品。

   因此，申请商标与引证商标构成使用在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属于《商标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

情形，依法不应对其予以核准注册，故判决维持被告商标评审委员会商评字〔2006〕第2089号关于第2001

117819号“雪花及图”商标驳回复审决定书。

二审概况

  上述人雪花公司因商标确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2006〕一种行初字第972号

行政判决，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申请商标与引证商标构成使用在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申请商标属于《商标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的情形，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来源---商标纠纷  案例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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